
參
、
十
九-
二
十
世
紀
《
佛
國
記
》
的
英
譯

與
研
究 

一
、
《
佛
國
記
》
第
一
個
英
譯
本
：
萊
德
利
據
法
文
轉
譯
的

《
法
顯
的
朝
聖
之
旅
》
（
一
八
四
八
）

巴
黎
出
版
《
佛
國
記
譯
注
》
十
二
年
後
，
一
八
四
八
年
在

印
度
加
爾
各
答
出
版
了
《
佛
國
記
》
第
一
個
英
文
譯
注
本
，
由

萊
德
利
（J.W

. L
aidley

）
依
據
雷
慕
沙
法
譯
轉
譯
，
全
題
為

：T
he Pilgrim

age of Fa H
ian; from

 the French edition 

of the Foe K
oue K

i of M
M

. R
em

usat, K
laproth, and 

L
andresse. W

ith additional notes and illustrations [by 

J.W
. L

aidley
]

直
譯
為
：
《
法
顯
的
朝
聖
之
旅
：
譯
自
雷
慕
沙

、
克
拉
普
羅
斯
及
蘭
德
思
《
佛
國
記
》
法
譯
本
，
附
新
注
解
及

圖
表
》
。
書
末
路
線
地
圖
一
份
、
釋
迦
降
胎
圖
（Incarnation 

of Sákya M
uni

）
二
張
，
及
釋
迦
出
生
圖
（B

irth of Sákya 

M
uni

）
一
張
，
書
影
如
下
。

書
前
〈
廣
告
〉
（A

dvertisem
ent

）
提
到
，
編
者
原
本

只
想
提
供
中
文

本
文
內
容
及
少

量
對
理
解
文
本

必
要
的
注
解
；

但
是
重
新
考
慮

此
書
主
題
、
反

思
若
刪
略
那
些

注
解
將
大
傷
作

品
價
值
，
因
此

決
定
：
不
僅
保

留
博
學
法
譯
本

的
所
有
注
解
，

甚
至
再
加
上
一

些
補
充
與
糾
誤

（
依
據W

i
l
s
o
n
, 

L
a
s
s
e
n

  1
等
人

及
編
者
自
己
長

《
佛
國
記
》
西
譯
研
究
與
傳
播
（
五
）

許
尤
娜

J.W. Laidley英譯本 
（Calcutta,1848）封面

J.W. Laidley附路線地
圖（中亞天竺）

J.W. Laidley附路線地圖
（印度洋）

（書影1：萊德利《法顯的朝聖之旅》（一八四八）封面、路線地圖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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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研
究
所
獲

）
。
除
了
前

幾
章
作
一
點

點
無
傷
大
雅

的
濃
縮
和
刪

略
，
雷
慕
沙

、
克
拉
普
羅

斯
和
蘭
德
思

的
注
解
全
數

保
留
；
而
增

補

的

篇

幅

約
莫
五
十-

六
十
頁
。

編
者
保

留
了
一
個
小

節
介
紹
他
收

集
到
的
精
采

佛
教
思
想
，

他
深
信
作
品

目
前
的
狀
態

（
按
：
指
英

譯
）
不
僅
對
專
業
研
究
者
有
所
裨
益
，
對
一
般
讀
者
也
不
失
趣

味
性
。
他
希
望
整
合
最
新
的
印
度
出
土
遺
跡
，
這
是
法
譯
時
未

易
取
得
的
資
料
。
他
預
期
：
同
一
主
題
將
有
巨
大
進
展
，
因
此

呼
籲
在
中
國
的
英
國
同
胞
，
竭
力
搜
集
關
於
印
度
史
地
的
中
文

著
作
，
特
別
是
像
法
顯
、
宋
雲
、
惠
生
、
玄
奘
等
親
履
印
度
並

寫
下
的
行
記
，
以
讓
專
業
漢
學
家
將
之
英
譯
出
版
。

中
文
學
界
長
期
以
來
向
以
一
八
六
九
年
畢
爾
《
法
顯
及
宋

雲
行
記
》
為
「
第
一
個
英
文
譯
本
」
，
筆
者
這
裡
特
別
將
萊
德

利
英
譯
本
獨
立
列
出
，
並
整
理
書
前
簡
短
資
訊
，
是
為
了
突
顯

這
種
認
知
的
失
誤
。
專
書
如
馮
承
鈞
《
中
國
之
旅
行
家
》
、
岑

仲
勉
《
佛
遊
天
竺
記
考
釋
》
（
一
九
三
四
）
、
賀
昌
群
《
古
代

西
域
交
通
與
法
顯
印
度
巡
禮
》
（
一
九
五
六
）
、
章
巽
《
法
顯

傳
校
注
》
（
一
九
八
五
）
；
以
及
單
篇
論
文
如
靳
生
禾
〈
《
佛

國
記
》
在
漢
籍
中
的
利
用
及
中
外
之
評
述
〉
（
一
九
八
五
）
、

王
邦
維
〈
法
顯
與
法
顯
傳
：
研
究
史
的
考
察
〉
（
二○

○

三
）

，
乃
至
筆
者
拙
文
〈
法
顯
《
佛
國
記
》
在
歐
洲
的
傳
譯
：
以
英

譯
為
中
心
〉
（
二○

一
三
）
都
犯
了
相
同
失
誤
。

二○

一
一
年
張
艷
〈
《
法
顯
傳
》
四
個
早
期
英
譯
版
本

的
比
較
考
察
〉
，
  2
依
三
筆
資
料
辨
析
出
《
佛
國
記
》
最
早
的

英
文
譯
本
及
英
譯
者
之
名
。
第
一
、
一
八
七
六
年
上
海
出
版
，

普
魯
士
漢
學
家
穆
德
麟
兄
弟
編
寫
的
《
中
國
書
目
提
要
》
；

釋迦牟尼乘白象降胎圖之一

←↑→   J.W. Laidley英譯本
《法顯的朝聖》（Calcutta,1848）附圖三張

（書影2：萊德利《法顯的朝聖之旅》（一八四八）附「釋迦降胎圖兩張及出生圖一張）

釋迦牟尼出生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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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、
一
九
四○

年
英
國
皇
家
亞
洲
學
會
發
行
的
《
英
國
皇

家
亞
洲
學
會
圖
書 

一
九
三
二
年
以
前
館
藏
圖
書
目
錄
》
；
第

三
、
一
九
八
七
年
伊
利
阿
德
與
亞
當
斯
主
編
的
《
宗
教
百
科
全

書
》
第
五
卷
指
出
：
「
法
文
文
本
由
萊
德
利
翻
譯
成
英
文
且
附

有
新
註
解
；
標
題
為
《
法
顯
的
朝
聖
之
旅
》
」
（T

he French 

text w
as translated into E

nglish w
ith additional notes 

by J.W
. L

aidley under the title T
he Pilgrim

age of Fa 

H
ian

（C
alcutta,1848

）
。
  3
張
氏
感
歎
目
前
尚
無
萊
德
利
更

多
的
生
平
與
譯
著
資
料
，
只
能
根
據
《
法
顯
的
朝
聖
之
旅
》
由

印
度
加
爾
各
答
浸
信
會
教
團
出
版
部
印
行
，
推
斷
萊
德
利
可
能

是
一
位
在
亞
洲
活
動
的
浸
信
會
傳
教
士
。

對
筆
者
而
言
，
萊
德
利
據
法
譯
本
轉
譯
的
英
文
譯
本
，
因

為
謹
守
法
譯
原
貌
，
對
於
不
諳
法
文
的
英
文
讀
者
，
貢
獻
不
宜

小
覷
。
換
言
之
，
作
為
第
一
個
英
譯
本
，
出
版
於
印
度
加
爾
各

答
，
萊
德
利
對
於
《
佛
國
記
》
被
西
方
世
界
所
認
識
、
傳
播
，

功
不
可
沒
。
一
八
六
九
年
畢
爾
據
中
文
而
英
譯
的
第
一
個
真
正

英
譯
本
中
，
亦
特
別
在
其
〈
序
言
〉
慎
重
提
到
萊
德
利
早
有
英

譯
。

二
、
據
中
文
而
作
英
譯
：
畢
爾
《
法
顯
及
宋
雲
行
記
》

（
一
八
六
九
）
、
翟
理
斯
《
佛
國
記
》
（
一
八
七
七
）

萊
德
利
依
法
文
轉
譯
的
《
法
顯
的
朝
聖
之
旅
》
出
版
後

二
十
一
年
，
英
國
倫
敦
出
版
了
畢
爾
依
中
文
英
譯
的
《
法
顯

及
宋
雲
行
記
》
（T

ravels of Fa-hsian and Sung-yun: 

B
uddhist Pilgrim

s from
 C

hina to India 

（ A
.D

. 400 

and A
.D

. 518 

（L
ondon,1869

）
）
。
八
年
後
，
倫
敦

與
上
海
同
時
出
版
翟
理
斯
據
中
文
而
譯
的
英
譯
本
《
佛
國
記

》
（R

ecord of the B
uddhistic kingdom

s. Translated 

From
 the C

hinese by H
.A

.G
iles 

（L
ondon:Trübner &

 

C
O

.; Sanghai: K
elly &

W
alsh., 1877

）
）
。
再
過
九
年

，
牛
津
出
版
理
雅
各
《
佛
國
記
：
漢
僧
法
顯
印
度
錫
蘭
求
法

行
記
（A

.D
. 399-414

）
》
（A

 R
ecord of B

uddhistic 

K
ingdom

s, being an account by the C
hinese M

onk Fa-

hien of H
is Travels in India and C

eylon 

（ A
.D

. 399-

414

）in Search of the B
uddhist B

ooks of D
iscipline 

, O
xford: C

larendon Press,1886

）
）
。
而
二
十
一
世
紀

，
翟
理
斯
在
生
命
暮
年
再
於
劍
橋
出
版
其
《
佛
國
記
》
重
譯
本

，
題
為
《
法
顯
行
記
（A

.D
. 399-414

）
：
佛
國
記
》
（T

he 

Travels of Fa-hsien 

（A
.D

. 399-414

）, or R
ecord of 

the B
uddhistic kingdom

s, 

（C
am

bridge: C
am

bridge 

U
niversity Press,1923

）
。
畢
氏
、
翟
氏
和
理
氏
三
個
英
譯

本
各
有
獨
到
貢
獻
，
筆
者
另
有
專
文
論
述
，
對
於
譯
文
有
較
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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膩
的
討
論
，
可
以
參
看
。
  4
這
裡
主
要
依
據
各
譯
者
之
出
版
〈

序
言
〉
，
略
述
四
種
英
文
譯
本
的
特
色
。

（一）
佛
學
家
畢
爾
的
《
法
顯
及
宋
雲
行
記
》
（
一
八
六
九
）

若
依
據
翟
理
斯
，
畢
爾
《
法
顯
及
宋
雲
行
記
》
以
雷
慕
沙

法
譯
為
底
本
，
「
不
但
遵
守
了
雷
慕
沙
獨
斷
式
的
文
本
分
章
方

式
，
而
且
還
複
製
了
雷
慕
沙
的
錯
誤
，
甚
至
加
入
更
多
他
自
己

的
錯
誤
」
。
  5
一
般
學
界
認
為
，
畢
爾
英
譯
，
譯
文
品
質
不
高

，
研
究
普
通
。
但
如
同
其
《
大
唐
西
域
記
》
英
譯
（
一
八
八
四

）
，
是
嚴
格
定
義
下
最
早
依
漢
文
而
作
、
真
正
的
「
英
譯
本
」

，
故
至
今
仍
受
西
方
及
印
度
研
究
者
重
視
。
  6
筆
者
在
此
希
望

指
出
畢
爾
英
譯
本
的
三
個
未
被
闡
明
的
特
色
。
其
一
，
書
前
致

詞
與
引
言
；
其
二
，
合
乎
經
緯
與
附
有
比
例
尺
的
法
顯
行
跡
地

圖
；
其
三
，
八
頁
〈
序
言
〉
及
長
達
八
十
三
頁
的
〈
導
言
〉
。

畢
爾
《
法
顯
及
宋
雲
行
記
》
書
前
誌
云
：
「
謹
將
此
書
獻

給
家
父
：
責
任
、
慈
愛
、
感
恩
。
」
次
頁
引R

i
g
h
t
 
R
e
v
.
 
P
. 

B
i
g
a
n
d
e
t

之
讚
詞
：
「
令
人
震
驚
的
是
，
我
們
終
須
認
知
這
個

事
實
：
五
世
紀
和
七
世
紀
兩
位
中
國
旅
行
家
的
旅
程
，
不
僅
闡

明
了
印
度
佛
教
的
歷
史
地
理
，
並
且
超
越
了
目
前
於
印
度
及
鄰

近
國
度
的
所
有
梵
文
與
巴
利
文
典
籍
之
載
記
。
」
前
者
誌
語
顯

示
了
譯
者
自
我
期
許
的
三
個
價
值
觀
；
後
者
讚
詞
代
表
了
譯
者

對
《
佛
國
記
》
作
者
與
作
品
的
崇
敬
心
境
。
所
附
地
圖
〈
法
顯

穿
行
印
度
及
中
亞
草

圖
〉
相
較
萊
德
利
版

地
圖
，
含
經
緯
度
更

合
於
科
學
精
確
性
，

並
將
北
天
竺
放
大
獨

立
列
出
。 	

  

至

於

〈

導

言

〉
，
畢
爾
分
作
三
部

分
：
頁
一-

五
十
九

（i
-
x
l
i
x

）
為
第

I
部
分
，
述
佛
教
在

印
度
的
起
源
、
東
傳

中

國

、

歷

代

發

展

直

到

清

朝

。

在

頁

五
十
七
提
到
明
神
宗

（A
.D

.1
5

3
0

）
曾

試
圖
反
佛
，
但
朝
中

仍
有
上
師
、
帝
師
。

而
基
叔
督
教
傳
教
士
於
十
六
世
紀
末
來
到
中
國
，
強
烈
反
對
佛

教
的
偶
像
崇
拜
；
最
顯
著
的
例
子
是
改
信
利
瑪
竇
（M

atthew
 

R
icci

）
的
徐
光
啟
（S

u
-
K
w
a
n
g
-
K
i

）
撰
文
反
佛
、
反
祖
先
崇

（書影五：畢爾《法顯及宋雲行記》（一八六九）封面、路線地圖（國家圖書館微膠資料））

S.Beal英譯本封面
（London: TRÜBNER & 
CO.,60, PATERNOSTER 
ROW,1869）（微膠資料）S. Beal英譯本（一八六九）所附地圖（含經緯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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拜
。
末
段
提
到
儒
家
、
佛
教
思
想
在
中
國
已
然
沒
落
，
引
理
雅

各
之
言
佐
證
（
頁
五
十
九
）
；
並
云
：
由
於
漸
失
其
宗
教
熱
忱

，
佛
教
也
逐
漸
失
去
其
在
人
們
心
中
的
地
位
。
「
舊
的
信
仰
形

式
消
失
之
際
，
我
們
可
能
，
可
以
期
待
機
會
，
將
優
於
舊
形
式

的
信
仰
帶
給
他
們
。
」
（
頁
五
十
九
）
。

頁
五
十
九-
七
十
一
（x

l
i
x
-
l
x
i

）
為
第
II
部
分
，
述
佛

教
基
本
教
義
四
聖
諦
、
大
小
乘
發
展
、
大
乘
思
想
特
色
（
空
性

、
心─

物
為
一
、
多
即
一
等
）
及
其
弘
揚
，
法
顯
求
法
的
時

代
背
景
與
動
機
；
特
別
提
到
法
顯
縱
然
鮮
少
暗
示
教
義
，
但

卻
在
耆
闍
崛
山
誦
持
大
乘
經
典
《
首
楞
嚴
經
》
；
頁
七
十
一-

八
十
三
（l

x
i
-
l
x
x
i
i

）
為
第
III
部
分
，
較
偏
向
史
地
考
據
，

述
法
顯
抵
達
印
度
時
，
天
竺
當
地
的
佛
教
業
已
開
始
衰
落
，
而

透
過
北
傳
中
亞
與
南
傳
錫
蘭
，
在
異
邦
得
到
弘
揚
。
頁
七
十
一

-

八
十
一
，
詳
述
法
顯
從
于
闐
到
烏
萇
國
所
行
經
地
點
行
經
地

點
及
經
緯
座
標
，
可
在
所
附
地
圖
按
圖
索
驥
。
箇
中
引
述
多
位

歐
洲
學
者
的
史
地
考
成
果
，
包
涵
布
努
夫
、
儒
蓮
、T

u
r
n
o
u
r
, 

Capt. 
Montgomery, 

Vivien 
de 

St. 
Martin, 

Klaproth

等
，
並
特
別
引
古
寧
漢
（C

u
n
n
i
n
g
h
a
m

）
對
印
度
河
上
游
懸

索
壁
梯
實
察
描
寫
，
證
法
顯
度
蔥
嶺
、
跨
辛
頭
河
之
險
（
頁

七
十
九-

八
十
）
。
文
末
再
度
提
到
法
顯
於
耆
闍
崛
山
誦
持
《

首
楞
嚴
經
》
之
事
，
謂
此
經
包
含
了
最
完
整
的
祈
求
清
單
（

m
o
s
t
 
c
o
m
p
l
e
t
e
 
l
i
s
t
 
o
f
 
D
h
a
r
a
n
i
s
,
 
i
n
v
o
c
a
t
i
o
n
s

）
，

綜
括
各
種
佛
名
和
印
度
神
祇
名
；
以
此
推
測
此
經
最
晚
在
紀
元

一
世
紀
即
已
弘
傳
（
頁
八
十
一
）
。

〈
導
言
〉
可
以
看
出
畢
爾
對
中
國
的
佛
教
信
仰
下
過
一
定

的
工
夫
，
然
而
角
度
有
所
局
限
；
而
這
些
認
識
背
後
，
帶
有
宣

揚
西
方
「
較
優
」
基
督
教
信
仰
的
宗
教
意
圖
。
此
外
，
透
過
上

面
〈
導
言
〉
，
筆
者
以
為
瓦
特
斯
所
謂
「
畢
爾
中
文
欠
佳
」
之

評
，
似
乎
有
失
偏
頗
。

（二）
漢
學
家
翟
理
斯
的
《
佛
國
記
》
（
一
八
七
七
）

翟
理
斯
初
譯
《
佛
國
記
》
（R

e
c
o
r
d
 
o
f
 
t
h
e 

B
u
d
d
h
i
s
t
i
c
 
k
i
n
g
d
o
m
s

）
，
年
僅
三
十
二
歲
，
時
任
駐
華
外

交
官
。
他
有
意
識
地
修
正
畢
爾
英
譯
不
妥
處
，
並
在
出
版
形
式

上
展
現
其
創
意
。
書
前
有
〈
自
序
〉
（P

r
e
f
a
c
e

）
，
另
附
一

篇“
O
r
i
g
i
n
a
l
 
I
n
t
r
o
d
u
c
t
i
o
n
”

，
即
《
四
庫
全
書
總
目
提

要
．
佛
國
記
》
英
譯
，
但
文
末
署
名
「
佚
名
」
（A

n
o
n
y
m
o
u
s

）
。
書
末
有
三
篇
附
錄
，
分
別
是
明
代
沈
士
龍
、
胡
震
亨
〈

書
《
佛
國
記
》
後
〉
二
文
英
譯
（
頁
一
一
九-

一
二
三
）
，
及

W. 
F. 

Mayers

對
第
三
十
六
章
的
英
譯“

translation 
of 

a 

passage XXXVI”

（
頁
一
二
五-

一
二
六
）
。

在
編
排
上
，
既
取
《
四
庫
全
書
總
目
提
要
》
作
為
文
本
《

佛
國
記
》
之
「
介
紹
」
，
復
以
沈
士
龍
、
胡
震
亨
代
表
中
國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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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
究
觀
點
；
最
後
再
附
另
一
位
西
方
學
者
的
章
節
英
譯
，
筆
者

認
為
相
當
周
延
且
具
見
識
，
也
展
現
翟
理
斯
對
「
在
地
觀
點
」

（
東
方
／
漢
人
）
的
尊
重
。
翟
理
斯
慧
眼
獨
具
，
發
現
整
理
出

三
篇
明
清
文
人
對
《
佛
國
記
》
的
評
論
，
都
是
稀
有
且
高
價
值

的
古
典
漢
語
文
獻
。
翟
理
斯
首
先
將
之
英
譯
以
饗
西
方
讀
者
。

至
於
譯
文
疏
漏
之
處
，
可
以
翟
理
斯
四
十
六
年
後
重
譯
時
的
反

省
作
為
作
表
：
「
一
八
七
七
年
，
我
出
版
了
一
個
新
的
譯
本
，

對
畢
爾
眾
多
明
顯
的
錯
誤
處
，
進
行
了
修
正
，
但
也
留
下
了
一

些
我
自
己
的
錯
誤
」
。
   7 

筆
者
以
為
，
翟
理
斯
發
現
、
注
重
胡
震
亨
、
沈
士
龍
及
《

四
庫
全
書
提
要
》
這
三
篇
《
佛
國
記
》
古
典
漢
語
評
論
，
並
將

之
英
譯
，
附
於
英
譯
本
，
是
其
英
譯
本
的
重
要
貢
獻
，
使
英
語

讀
者
藉
之
得
知
《
佛
國
記
》
在
古
典
漢
語
中
的
評
價
。
其
中
，

沈
士
龍
〈
跋
文
〉
直
接
品
評
「
《
伽
藍
記
》
雖
翼
翼
婉
秀
，
而

三
藏
傳
極
為
詳
縟
，
要
之
不
若
《
佛
國
記
》
玄
致
簡
盡
，
不
失

晉
人
軌
度
」
；
以
及
《
四
庫
全
書
總
目
提
要
》
云
「
六
朝
舊
笈

，
流
傳
頗
久
，
其
敘
述
古
雅
，
亦
非
後
來
行
記
所
及
」
，
都
是

H.A. Giles1877年英譯複
印本封面之一
（Fa Hsien and Herbert 
A. Giles）

H.A. Giles1877年英譯複
印本封面之二（內頁另有
標注：British Library, 
Historical Print 
Editions） 	  

（書影六：翟理斯《佛國記》（一八七七）封面、扉頁及書末
所附W.F.Mayers第三十六章譯文）

H.A. Giles 1877年英譯本
之內頁（London: TRUBNER 
& CO. SHANGHAI: KELLY & 
WALSH）

H.A. Giles （1877）書後附
W.F. Mayres對第36章（於此摩
訶洐僧伽藍得一部律，是摩訶
僧律……）英文譯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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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
及
文
學
價
值
的
重
要
品
鑑
，
可
能
引
導
或
影
響
西
方
讀
者
對

「
竺
國
取
經
」
作
品
的
評
價
。
下
面
是
幾
張
書
影
。 	 

翟
理
斯
譯
自
中
文
的
《
佛
國
記
》
英
文
譯
注
出
版
之
後

二
年
，
一
八
七
九
年
，
即
有
駐
江
西
領
事
官
瓦
特
斯
，
針
對

一
八
六
九
畢
爾
版
和
一
八
七
七
翟
理
斯
版
《
佛
國
記
》
英
譯
優

劣
，
作
出
詳
細
批
評
。
〈
法
顯
及
其
英
譯
者
〉
從
一
八
七
九

年
九
月
到
一
八
八○
年
五
月
，
分
五
次
連
載
於T

h
e
 
C
h
i
n
a 

R
e
v
i
e
w

。
  8
瓦
特
斯
對
中
國
文
化
及
佛
學
有
極
高
造
詣
，
曾
注

釋
玄
奘
《
大
唐
西
域
記
》
，
死
後
出
版
兩
卷
《
玄
奘
的
印
度
之

旅
》
（
一
九○

四
）
。
  9
在
三
十
九
歲
所
撰
的
這
篇
評
論
中
，

不
但
非
常
細
膩
對
比
評
析
前
人
譯
作
，
並
且
具
體
給
出
自
己
的

譯
文
。
從
《
佛
國
記
》
第
一
章
，
幾
乎
逐
篇
、
逐
句
、
逐
字
，

一
一
指
出
兩
個
英
譯
本
不
當
處─

─

包
括
原
文
認
知
及
翻
譯
態

度
。
光
是
《
佛
國
記
》
前
十
六
章
的
評
析
，
就
占
五
分
之
四
篇

幅
，
其
中
只
有
第
十
一
章
略
而
未
評
。
  10
瓦
特
斯
略
過
的
，
主

要
是
印
度
歷
史
地
理
及
佛
教
實
況
的
段
落
；
而
他
所
集
中
討
論

的
，
一
方
面
是
東
西
方
學
界
皆
較
陌
生
的
天
險
書
寫
，
特
別
是

中
亞
沙
河
、
葱
嶺
、
辛
頭
河
上
游
及
小
雪
山
一
帶
；
另
一
方
面

，
是
文
意
理
解
，
特
別
是
佛
教
名
相
部
分
，
如
「
無
常
苦
空
」

及
所
謂
「
捨
大
戒
還
作
沙
彌
」
等
。

這
裡
舉
一
段
評
論
例
示
。
在
首
次
發
表
的
篇
章
裡
，
瓦
特

斯
在
頁
底
左
欄
附
上
這
段
中
文
：
「
沙
河
中
多
有
惡
鬼
熱
風
，

遇
則
皆
死
，
無
一
全
者
」
。
針
對
這
段
文
字
，
他
作
了
對
兩
位

英
譯
者
的
評
論
、
給
出
他
自
己
的
英
譯
、
以
及
他
理
解
原
文
的

歷
程
：

在
作
者
對
這
個
（
戈
壁
）
沙
漠
的
描
述
中
，
有
一

個
段
落
，
雷
慕
沙
和
我
們
兩
位
譯
者
所
給
的
翻
譯

，
似
乎
容
有
商
議
空
間
。
取
翟
理
斯
為
例
，
其
譯

文
相
較
於
畢
爾
，
乃
更
為
平
實
亦
更
為
精
確
。
我

們
讀
到
：
「
在
這
個
沙
漠
裡
，
有
很
多
惡
鬼
和
熱

風
。
任
何
遇
到
這
（
風
）
的
人
，
無
一
倖
存
。
」

原
文
如
下
＊
：
「
沙
河
中
多
有
惡
鬼
熱
風
，
遇
則

皆
死
，
無
一
全
者
。
」
這
當
然
應
如
是
翻
譯
：
「

（
戈
壁
）
沙
河
充
滿
惡
鬼
熱
風
，
任
何
遇
到
的
人

，
無
一
倖
存
」
。
沒
有
理
由
將
原
文
的
「
惡
鬼
」

和
「
熱
風
」
分
開
，
而
只
讓
後
者
具
致
命
性
。
中

國
求
法
者
相
信
：
惡
鬼
能
對
旅
人
帶
來
致
命
的
誘

惑
和
威
脅
，
而
炙
熱
的
沙
塵
風
暴
，
也
不
遑
多
讓

；
前
者
可
能
還
更
甚
於
後
者
。
難
道
不
是
惡
鬼
興

起
這
熱
風
？
難
道
駱
駝
及
時
的
警
告
不
足
讓
旅
人

預
知
熱
風
的
到
臨
？
可
是
面
對
這
些
可
怕
的
惡
鬼

，
人
類
的
力
量
是
無
法
攻
克
的
。
世
上
沒
有
什
麼

東
西
可
制
伏
惡
鬼
的
毒
箭
；
沒
什
麼
東
西
可
以
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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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上
用
場
；
不
安
的
夜
裡
傳
來
駭
人
的
聲
響
時
，

心
也
無
法
不
害
怕
。
唯
有
偉
大
的
觀
世
音
可
以
調

伏
這
惡
鬼
的
攻
擊
。
  11
（
底
線
為
筆
者
所
加
）

從
上
文
，
特
別
是
筆
者
加
底
線
處
，
可
以
歸
納
幾
個
重
點

：

第
一
、
瓦
特
斯
此
文
雖
專
注
在
「
英
譯
」
評
論
，
其
實
亦

兼
及
雷
慕
沙
的
「
法
譯
」
。

第
二
、
在
每
個
討
論
的
段
落
中
，
瓦
特
斯
會
指
出
兩
位
英

譯
者
孰
優
孰
劣
；
以
本
段
言
之
，
瓦
特
斯
明
確
指
出
翟
理
斯
英

譯
勝
於
畢
爾
。
而
「
（
翟
理
斯
）
更
為
平
實
亦
更
為
精
確
」
這

個
評
價
，
大
致
貫
穿
全
文
。

第
三
、
兩
位
英
譯
者
若
皆
「
誤
解
」
原
文
，
瓦
特
斯
會
特

別
指
出
。
以
此
段
落
為
例
，
兩
位
譯
者
皆
把
句
子
的
主
詞
生
硬

拆
開
；
甚
至
把
造
成
結
果
的
「
因
」
誤
置
！

第
四
、
從
上
述
評
論
可
以
看
出
，
瓦
特
斯
在
理
解
原
文
時

，
有
時
會
視
文
義
加
上
原
文
所
沒
有
的
物
件
，
例
如
，
為
法
顯

的
沙
漠
行
程
，
加
入
合
理
的
「
生
物
」─

─

駱
駝
。
法
顯
原
文

只
說
「
上
無
飛
鳥
，
下
無
走
獸
。
遍
望
極
目
，
欲
求
度
處
，
則

莫
知
所
擬
，
唯
以
死
人
枯
骨
為
標
識
耳
」
，
瓦
特
斯
則
指
出
其

中
隱
而
未
言
的
沙
漠
「
交
通
工
具
」
。

第
五
，
瓦
特
斯
也
為
法
顯
「
如
何
」
通
過
致
命
的
惡
鬼
熱

風
，
提
出
了
詮
釋
：
「
唯
有
偉
大
的
觀
世
音
可
以
調
伏
這
惡
鬼

的
攻
擊
」
。
基
於
兩
個
理
由
，
筆
者
認
為
這
是
瓦
特
斯
一
種
創

造
性
詮
釋
：
第
一
，
法
顯
此
段
原
文
雖
不
曾
提
及
他
「
如
何
」

通
過
這
些
致
命
險
難
，
然
《
佛
國
記
》
海
路
歸
返
一
段
，
連
續

兩
次
海
難
，
法
顯
都
明
言
「
唯
一
心
歸
命
觀
世
音
及
漢
地
僧
眾

」
；
第
二
，
在
鳩
摩
羅
什
所
譯
《
觀
世
音
菩
薩
普
門
品
》
裡
的

確
有
關
於
「
惡
鬼
熱
風
」
之
沙
漠
險
難
的
救
護
應
許
，
例
如
「

蚖
蛇
及
蝮
蠍
，
氣
毒
煙
火
然
，
念
彼
觀
音
力
，
循
聲
自
迴
去
」

，
以
及
「
或
遇
惡
羅
剎
，
毒
龍
諸
鬼
等
，
念
彼
觀
音
力
，
時
悉

不
敢
害
」
。
蚖
蛇
蝮
蠍
、
熱
風
毒
氣
、
惡
羅
剎
諸
鬼
，
都
是
沙

漠
旅
者
常
遇
的
具
體
險
難
，
瓦
特
斯
為
讀
者
揭
示
法
顯
隱
而
未

言
的
沙
漠
危
難
，
以
及
他
可
能
一
心
歸
念
觀
世
音
菩
薩
才
安
全

通
過─

─

此
與
他
在
歸
程
的
海
難
亦
可
前
後
呼
應
。

以
上
瓦
特
斯
沙
河
段
落
的
評
論
，
略
可
窺
見
：
畢
爾
及
翟

理
斯
的
英
譯
存
在
不
少
值
得
商
榷
的
地
方
。
而
瓦
特
斯
對
兩
位

譯
者
的
評
斷
「
畢
爾
的
中
文
欠
佳
；
而
翟
理
斯
的
佛
學
知
識
不

足
」
，
亦
有
其
道
理
。
由
於
兩
種
英
譯
都
不
甚
理
想
，
瓦
特
斯

特
作
呼
籲
：
「
（
歐
洲
）
急
需
一
個
忠
實
，
並
有
注
釋
與
評
論

的
譯
本
」
。
  12 

至
於
瓦
特
斯
《
佛
國
記
》
研
究
及
其
英
譯
，
理
雅
各
略
有

評
論
。
在
《
佛
國
記
．
序
言
》
中
，
理
雅
各
盛
譽
瓦
特
斯
那
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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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
論
之
價
值
與
啟
發
性
；
並
指
出
：
「
如
若
瓦
特
斯
先
生
出
了

自
己
的
《
佛
國
記
》
英
譯
，
那
就
不
需
要
再
有
人
作
翻
譯
了
」

。
  1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未
完
待
續
）

註
釋
:

 1.�
第
八
章
〈
烏
萇─

佛
足
跡
〉
，
第
一
個
注
解
「
烏
萇
國
」

含
四
十
五-

五
十
八
頁
，J.W

.L
.

在
頁
四
十
六-

四
十
七
引

W
ilson (J.R

.A
.S.Vol. V

II.pp.115,116) 

從
梵
文
名
考
據
烏

萇
地
理
位
置
；
頁
五
十
四
補
充L

assen (Z
ur G

eschichte 

der G
riechischen und Indeskythischen K

oenig,p.144); 

頁
五
十
八
又
補
充 C

apt. A
. C

unningham
 (J.A

.S V
ol. 

X
V

II,pp.97,98) 

的
考
古
報
告
。 

 2.�
張
艷
，
〈
《
法
顯
傳
》
四
個
早
期
英
譯
版
本
的
比
較
考
察
〉

，
《
福
建
農
林
大
學
學
報
》
（
哲
學
社
會
科
學
版
）
，
二○

一
一
年
第
十
四
卷
第
六
期
（
福
州
：
福
建
農
林
大
學
）
，
頁

一○

九-

一
一
二
。

 3.�
三
筆
書
目
原
文
及
出
版
情
況
如
下
：
第
一
，
《
中
國
書

目
提
要
》(Von M

öllendorff P G
, Von M

öllendorff O
 F, 

M
anual of C

hinese B
ibliography, B

eing a list of w
orks 

and Essays R
elating to C

hina, Shanghai: The O
eslestial 

Em
pire O

ffice,1876: p.26)

：English by J.W
. Laidley. 

C
alcutta,1848,vo.,and also in C

harton’s voyageurs anc.

et m
od. I,1862.  

第
二
，
《
英
國
皇
家
亞
洲
學
會
圖
書 1932

年
以
前
館
藏
圖
書
目
錄
》The R

oyal A
siatic Society of 

G
reat B

ritain and Ireland ed., C
atalogue of Printed books 

Published before 1932, in the Library of the R
oyal A

siatic 

Society, London: Library of the R
oyal A

siatic Society 

of G
reat B

ritain and Ireland,1940: p.105)

；
第
三
，
《
宗

教
百
科
全
書
》
第
五
卷
指
出(Eliade M

, A
D

A
M

S C
 J.ed. 

The Encyclopedia of R
egion, Vol.5. London: M

acM
illan 

R
eference B

ooks,1987:p.246)

 4.�
參
見
拙
文
，
〈
法
顯
《
佛
國
記
》
在
歐
洲
的
傳
譯
：
以
英
譯

為
中
心
〉
。

 5.�“R
ém

usat arbitrarily divided the text into chapters, and 

in this respect he w
as follow

ed by B
eal and Legge; but in 

the original the narrative is continuous, w
ithout break and 

w
ithout punctuation. Its style is terse and difficult, but not 

w
ithout a charm

 of its ow
n”

及“In 1869, the R
ev. S. B

eal 

produced an English translation, really of R
ém

usat’s w
ork, 

in w
hich he reproduced all R

ém
usat’s m

istakes w
hile 

adding m
any m

ore of his ow
n.”

參
見H

. A
. G

iles 1923

年
重

譯
本
的
「
書
目
說
明
」
，
頁xvii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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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.�
參
見
王
邦
維
，
〈
法
顯
與
法
顯
傳
：
研
究
史
的
考
察
〉
（
二

○
○

三
）
，
頁
九
十
一-

一○
○

。

 7.�
原
文
及
出
處
詳
本
論
文
〈
緒
論
．
前
人
研
究
成
果
．
域
外
法

顯
研
究
〉
。

 8.�Thom
as W

atters,“Fa-hsie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rs”, 

分
五
次
連
載
發
表
在The C

hina R
eview

, 

從1879

年
九
月

到1880

年
五
月
，Vol. 8, N

o. 2, 1879.09

到Vol. 8, N
o. 6, 

1880.05

。

 9.�Thom
as W

atters, O
n Yuan C

hw
ang’s Travel in India, 

London, 1904-1905

。
參
見
李
四
龍
，
《
歐
美
佛
教
學
術
史

：
西
方
佛
教
形
象
與
學
術
源
流
》
（
北
京
：
北
京
大
學
，
二

○
○

九
）
，
頁
二
二
二
。
另
可
參
見
（
法
）
狄
雍
著
，
霍
韜

晦
譯
，
《
歐
美
佛
學
研
究
小
史
》
（
香
港
：
佛
教
法
住
學
會

，
一
九
八
三
年
）
，
頁
六
十
三
。

 10.�T. W
atters

所
討
論
及
未
討
論
的
《
佛
國
記
》
章
節
及
內
容
主

題
，
詳
筆
者
拙
文
〈
法
顯
《
佛
國
記
》
在
歐
洲
的
傳
譯
〉
。

 11.�T. W
atters, “Fa-hsie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rs”,The 

C
hina R

eview, Vol.8, N
o.2, 1879, p.112.

 12.�T. W
atters, “Fa-hsien and his English Translators”, The 

C
hina R

eview, Vol.8, N
o.2, 1879, pp.107-108

。

 13.J�am
es Legge, A

 R
ecord of B

uddhistic K
ingdom

s, being 

an account by the C
hinese M

onk Fa-hien of H
is Travels 

in India and C
eylon

（A
.D

. 399-414

）in Search of 

the B
uddhist B

ooks of D
iscipline (O

xford,1886) 

書
前

PR
EFA

C
E, viii.

   

【
本
刊
訊
】
澄
清
湖
旁
將
舉
辦
萬
人
點
燈
、
佛
教
藝
術
獻
供

讚
頌
音
樂
會
，
邀
請
青
少
年
插
花
、
抄
經
體
驗
多
元
法
門
。
中
華

佛
教
護
僧
協
會
榮
譽
理
事
長
圓
塵
法
師
，
九
月
十
三
日
率
數
十
名

法
師
長
老
於
高
雄
市
勞
工
育
樂
中
心
澄
清
會
館
宣
傳
活
動
，
十
月

十
四
日
將
展
出
唐
代
真
跡
高
仿-

古
佛
畫
、
陶
藝
文
創
、
佛
畫
藝
術

展
覽
，
並
舉
辦
點
燈
、
茶
藝
表
演
，
展
現
佛
教
八
萬
四
千
法
門
。

圓
塵
法
師
表
示
，
活
動
分
兩
場
次
，
十
四
日
上
午
八
點
半
廣

場
獻
供
壇
城
，
禮
請
諸
山
長
老
主
持
壇
城
灑
淨
儀
式
，
以
華
嚴
經

偈
頌
祈
請
佛
菩
薩
降
壇
加
持
，
藝
術
團
體
圍
繞
主
壇
城
獻
藝
，
供

養
奉
獻
香
、
花
、
燈
，
下
午
三
點
舉
辦
禮
讚
三
寶
音
樂
會
，
邀
青

少
年
朋
友
與
家
人
參
加
插
花
、
拓
印
、
抄
經
等
闖
關
活
動
，
體
驗

佛
法
。在

場
法
師
表
示
，
敬
邀
十
方
善
信
廣
邀
好
友
，
共
植
圓
滿
福

田
，
同
霑
法
益
。
中
華
佛
教
護
僧
協
會
歷
年
頒
發
獎
學
金
給
南
部

學
子
，
也
曾
為
維
護
僧
團
，
前
往
屏
東
縣
政
府
聲
援
抗
議
團
體
，

在
南
部
地
區
相
當
活
躍
。

澄
清
湖
畔
將
舉
辦
萬
人
點
燈
等
活
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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